
安徽省自然资源厅
皖自然资规划函〔2022〕115 号

工作提示

各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

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商请组织完成县级以上城市城

区范围确定工作的函》（详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城区确定工作函》）

要求，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。

一、按时完成城区范围确定工作

各市、县按照《城区范围确定规程》（TD/T 1064-2021）和

《城区确定工作函》要求，开展新一轮城区实体地域范围及其对

应的城区范围确定工作。各设区市和县级市于 2022 年 12 月 1 日

前，将基于 2021 年变更调查数据确定的城区范围成果汇交至省自

然资源厅，县级市还需提供基于“三调”数据确定的城区范围成

果。

各县按照对于县级市的要求，基于“三调”和 2021 年变更调

查数据，将 2 个城区范围成果汇交至设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

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由市局审核后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。

二、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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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、县要按照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》（TD/T

1063-2021）要求，基于 2021 年变更调查数据城区范围成果，结

合市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，开展 2022 年城市体检评估工作，

2023 年 2 月底前完成体检评估，并将成果提交报省自然资源厅。

工作联系人：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李洁，电话：

0551-62553107；

成果汇交联系人：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肖磐，电话：

0551-66506192。

2022 年 11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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